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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公益户外广告设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中的积极作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更高品质的宣传首都形象、副中

心形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公益户外广告设施相关原则及要求：

1. 布局原则
（1）火车站、高速公路等城市门户区域可规划设置独立公益户外广告设施，用于重大活动环境景观布置、城市宣传及区域特色宣传，注重景观造型与区域环境

协调融合。

（2）在区域环境景观提升中，可结合设施更新、绿化景观，规划设置小型公益户外广告设施，服务群众身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传统文化宣传。

（3）居民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区域，可因地制宜设置公益宣传栏，宜小不宜大、宜少不宜多。

（4）在举办国家、本市及本区重大活动和开展国家、本市及本区宣传环境布置工作时，在本区重点区域、主要大街、交通枢纽等节点利用既有户外广告设施进

行临时公益户外广告宣传，设施所有人应当积极配合。

2.  设置要求
（1）设置公益性广告需服从本规划相关规定，公益广告设施设置类型应遵循本规划相关设施类型要求，同时设置面积应纳入街区户外广告设施总面积，设置总

面积不宜超过街区可设公益广告总面积。

（2）公益广告设施应价值导向正确，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要求，体现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语言文字使用规范。

（3）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户外公益广告设施发布商业广告，不得以公益广告名义变相设计、制作、发布商业广告。

（4）公益性广告设施应结合城市环境特征、建筑风貌合理布局、妥善设置，同一路段设施风格宜统一协调，并融入街道景观。

（7）公益性广告设施应注重整体品质，鼓励利用新兴绿色科技、新环保材料、新节能工艺，逐步更新陈旧、工艺落后、脏污锈蚀、存在安全隐患的设施。

（6）在户外广告设施广告闲置期，宜进行公益广告宣传。

一、公益户外广告设施控制要求 ｜《北京城市副中心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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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可设置中小型公益广告设施：

① 小型公益户外广告设施：单幅广告面积宜小于 2.5 ㎡，相邻广告设施间距宜大于 200m，落地式整体高度应低于 4m。

② 中型公益户外广告设施：单幅广告面积宜 2.5 ㎡—10 ㎡，相邻广告设施间距宜大于400m，落地式整体高度应低于 4m。

（8）公益广告设施设置不得影响建筑物、构筑物及其它公共设施使用和安全。

（9）公益广告设施设置人及设置单位，应定期检查维护，保障公益广告设施完好干净整洁、图像展示效果良好，如遇大风、暴雨、暴雪等恶劣天气，及时进行安全

巡查检查，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及时采取安全防范措施。

｜《北京城市副中心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一、公益户外广告设施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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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副中心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1.不得设置在《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和所在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划定的商业性户外广告设施禁止设置区域内。

2.不得存在《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牌匾标识和标语宣传品设置管理条例》和《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2022年-2035年）》规定的禁止设置情形。

3. 设置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需服从本规划相关规定，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类型应遵循本规划相关设施类型要求，设置面积不应超过可设广告总面积上限。

4. 设置临时性商业户外广告设施不得超出商业活动举办场所；没有活动举办场所的，不得设置。

5. 设置期限遵循相关要求,设置时间不早于活动开始前2天，于活动结束后2天内撤除。

6. 设置的临时性商业户外广告设施应安全牢固，符合节能环保要求，与所处街区环境尺度及景观风貌相协调，不得危及人身安全，不得影响建（构）筑物的通风、采光，

不得妨碍交通和消防安全。

7. 采用平行式附着式户外广告设施的，应结合建（构）筑物结构整体设置，设施上沿距地面不高于50米，且符合所在地区户外广告设施高度管控要求，凸出所依附建

（构）筑物墙面的距离不超过0.3米，设置面积不超过该建筑立面24米以下垂直投影面积的30%。

8. 采用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的，与相邻建筑或道路红线的距离不小于户外广告设施倒杆距离，整体高度不宜超过4米，最大面积不宜超过10平方米，设置后可供通行的

步道宽度不小于2.5米。

9. 采用户外电子显示屏的，符合本市户外电子屏设置规范要求，宜在步行街、广场等开阔空间设置，亮度符合《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2022年-2035

年） 》要求，运行时间不宜超过22:00，并避免光污染扰民（活动举办时间有特殊要求的，可另行确定）。

10. 采用实物造型户外广告设施的，所展示信息应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不得违反公序良俗。

11. 采用激光投影户外广告设施的，不得在居住建筑投影，或未经产权人同意在其他建筑投影，投影器材应安装牢固，位置适宜，避免影响交通和行人通行，避免造成

安全隐患；投影高度符合所在地区户外广告设施高度管控要求，亮度符合《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2022年-2035年）》要求，运行时间不宜超过22:00，并避

免光污染扰民（活动举办时间有特殊要求的，可另行确定）。

12. 不得采用空中悬浮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形式。

13. 不得采用悬挂、张贴横幅、条幅等形式，不得采用在建（构）筑物上刻画、涂写、喷涂广告的方式。

二、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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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副中心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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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布局原则

（1）禁止设置区公交候车亭不得设置商业户外广告，除禁止设置区外的其他区域公交候车亭设置公益广告的比例不低于25%。

（2）为举办国家和本市重大活动，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在本市重点区域、重要大街、交通枢纽、会场及住地周边公交候车亭设置临时公益户外广告设施宣传活动主题，

利用公交候车亭广告设施布置宣传画面，设施所有人应积极配合。

二、基本要求

（1）按照城市管理部门组织编制的公交候车亭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方案设置。

（2）宜采用灯箱形式，停靠线路 10 条以下的站点，广告数量不超过4块；停靠线路10条及以上的站点，广告数量不超过8块。应以整幅面广告形式设置，不得分割成

若干小的广告位。

（3）广告设施面积大小与公交候车亭总体造型比例相协调，不得设置在公交车站内座椅、公交候车亭顶部、公交候车亭边缘区域和站牌。不应妨碍查询站点信息的识别

和查询，不应影响公交候车亭识别、使用和车站人流疏散。

（5）发布的广告内容符合广告法等相关要求，以健康的表现形式表达广告内容，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

（4）公交候车亭广告设施应融入城市公共空间整体环境，应与公交站台建设相结合，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充分运用城市美学，满足街道界面的风貌色彩、风格、照明

等相关要求，保障安全规范、整齐有序、品质优良、工艺精细，逐步淘汰设施陈旧或工艺落后、褪色、严重锈蚀残损的设施。

三、公交候车亭户外广告设施控制要求



1.  商业户外广告设施：以营利或商业推广为目的设置的经营性户外广告设施。

2. 公益户外广告设施：专门用于宣传精神文明建设内容、城市形象、政策法规等公益内容的非营利性户外广告设施。

3. 临时性商业户外广告设施:为举办商品交易、产品展销、商业庆典等临时性商业活动而短期设置的商业户外广告设施。

4. 附着式户外广告设施:依附于建（构）筑物、公共设施、移动载体设施的户外广告设施。

5. 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具有独立支撑，以室外地面为载体的户外广告设施。

6. 户外广告电子屏:以电子屏幕光源为载体发布信息的户外广告设施，主要包括 LED/LCD 电子显示屏/玻璃屏/光栅屏。

7. 激光投影广告设施:指使用激光投影光源设备等将画面内容投射到建构筑物表面的户外广告设施。

8. 橱窗广告设施:指依托建筑物规划确定的橱窗而设置，利用其内部空间向户外空间进行宣传展示的户外广告设施。

9. 实物造型广告设施:指采用艺术化、景观化的立体实物造型来展示商品信息。

10. 品牌集中展示户外广告设施：在建筑外立面集中展示各个品牌形象的户外广告设施。

三、户外广告设施术语定义 ｜《北京城市副中心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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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附着式户外广告设施
(1)平行式户外广告设施：结合建（构）筑物结构整体设置，设施上沿距地面不高于 50m，下沿底部净空高度不低于 3m，凸出所依附建构筑物墙面的

距离不超过 0.3m。

(2)垂直式户外广告设施：

（1）仅适用于商业步行街。

（2）结合建（构）筑物结构整体设置，户外广告设施上沿距地面不高于 50m，下沿底部净空高度不低于 3m。

（3）设施本体高度不超过 6m，厚度不超过 0.3m，突出墙面的距离不超过 1.2m，相邻设施的水平距离不小于 6m。

2. 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
（1）宜结合景观艺术造型一体化设计，与所处街区环境尺度及景观风貌相协调。

（2）与相邻建筑或道路红线的距离不小于广告设施倒杆距离。

（3）小型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整体高度应低于 4m，相邻广告设施间距宜大于 100m，单幅广告面积宜小于 2.5 ㎡。

（4）中型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整体高度应低于 4m，相邻广告设施间距宜大于 200m，单幅广告面积宜 2.5 ㎡—10 ㎡。

（5）设置人设置商业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不得占用公共用地。

3. 橱窗式户外广告设施
（1）橱窗式户外广告设施应设置于橱窗内侧，与橱窗玻璃距离应≥0.5m。

（2）宜设置实物造型广告或灯箱式广告，商圈内可利用橱窗设置电子显示屏广告，并遵循户外广告电子显示屏设置管理规范要求。

（3）不得在橱窗上粘贴广告，橱窗内侧不得堆放杂物，避免破坏沿街垂直界面。

四、各类型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要求详解 ｜《北京城市副中心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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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户外广告电子屏
（1）应当符合《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和所在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管理标准，满足国家和本市网络安全管理要求，遵守街区户外广告设施

设置规划确定的运行时间和公益宣传播放要求。

（2）应当与城市区域功能、街区历史文化、周围市容环境和城市景观相协调，不得破坏建筑物、构筑物外立面外观。

（3）应当符合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相关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规范，采用先进技术和节能环保材料,具备亮度调节功能,不得影响他人生产生活。

（4）在居民楼、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 100 米范围内，正向面对居民楼、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不得设置户外广告电子显示屏。

（5）在多层建筑或者高层建筑裙房上设置附着式户外广告电子屏，下沿距地面高度宜大于 6 米，上沿不超过建筑物顶部且距地面高度不宜超过 24 米。

（6）落地式户外广告电子屏仅可以在商业步行街、广场等开阔区域设置，不得占压盲道，不得影响行人通行。

（7）除允许设置区域，其他区域设置的户外广告电子屏不宜播放动态画面，每个固定画面的播放时间应当不少于 15 秒，画面切换应采取慢转换方式。

5. 实物造型户外广告设施
（1）实物造型户外广告设施指采用艺术化、景观化的立体实物造型来展示商品信息。

（2）作为临时性商业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并与所处街区环境尺度及景观风貌相协调。

（3）实物造型所展示信息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不得违反公序良俗。

（4）设置范围不得超出活动举办场所，没有活动举办场所的，不得设置，并于活动结束后 2 日内撤除。

四、各类型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要求详解 ｜《北京城市副中心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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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施风格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风格应与北京市建筑风格相匹配，与所在街区风貌相协调统一。分为传统

风格、新中式风格、现代风格等。

2.设施色彩
根据北京市的城市色彩特性，除商圈以外区域户外广告设施主色应避免出现高彩度、高明度色

彩，且应与建筑主色的彩度、明度相协调。

（1）色相：即颜色的相貌。

以建筑主色在色相环中的位置为基准，偏离指定角度，得到的范围即为户外广告设施主色色相

的选择范围。

①同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 5°，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户外广

告主色的色相。

②类似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5°-100°，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为

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③对比色相配色：以建筑主色色相为基准，色相环偏离100°-180°，选取其范围内任意色相作

为户外广告主色的色相。

④无色彩或金属色配色：当建筑主色为无色系时，户外广告主色允许为金属色或无色系任意搭

配。

（2）彩度：即颜色的鲜艳饱和程度。

高彩度色域（16—26）、中彩度色域（8—16）和色相个性接近消失的低彩度色域（1—8）。

图：色相图

图：彩度图

五、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品质要求详解 ｜《北京城市副中心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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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施照明
合理控制照明方式、亮度等级，提升户外广告夜间视看效果，同时确保经济、节能，避免形成光污染、光干扰。亮度要符合国家及本市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1）照明方式：户外广告设施照明可采用直接照明、间接照明等方式；商业区、居民区及人员密集场所的户外广告设施不宜采用外投光照明方式。

①无照明或不照明。

②间接照明方式：包括投光照明、侧发光照明、背溢光照明等。

③直接照明方式：包括灯箱照明、裸光源照明、电子显示屏等。

（2）照明亮度：规划区内户外广告其夜间表面的平均亮度限值（cd/㎡）满足下列要求，且电子显示装置应当具备亮度调节功能。

（3）照明光色：暖黄光、中性光、冷光、彩光。

（4）照明动态：禁止动态、缓慢动态、整体动态。

环境区域 代号 E1 E2 E3 E4

对应的区域 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农林区 居住区医院 科教区 一般公共区 商圈

表面亮度限制 30（发光面面积＞ 10㎡不宜

设置） 

250（若发光面面积  ＞

10 ㎡，平均亮度

≤150cd/㎡） 

 450（若发光面面积＞10

㎡，平均亮度≤300cd/㎡）

600（若发光面面积＞

10㎡，平均亮度

≤400cd/㎡）

环境区域 代号 E1 E2 E3 E4

对应的区域 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农林区 居住区医院 科教区 一般公共区 商圈

平均亮度 不宜设置 200 400 600

｜《北京城市副中心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划》五、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品质要求详解

9Planning of outdoor advertising facilities in block 0501 of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ve Center


